[bookmark: _GoBack]▲一、响应方除满足本次采购文件所述的资质要求外，还应在响应文件中承诺以下服务条款：
1. [bookmark: _Hlk191370283]投标人必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检查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浙江省中药配方颗粒管理细则》等相关文件与通知要求，能依法生产、经营、资信状况良好的企业。中药配方颗粒应按照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取得相关备案号，或其供应的中药配方颗粒应符合《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关于中药配方颗粒备案工作有关事项通知》文件要求。中药配方颗粒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质量标准政策有更新的应从其规定。
2. 提供采购方在小包装中药配方管理或发放过程中相关的配套工具，以提高采购方管理、发放工作效率。
3. 提供其经营配方颗粒基本目录，并保证此目录内的配方颗粒在采购周期内可持续供货。
4. 质量合格率100%，当出现缺货情况，必须提前与采购科室报备，原则上缺货品种在5个工作日内补齐。 
5. 中选人须承担的运输、退换（距药品有效期6个月的或破损的药品）等费用。
6. 接受医院方的临时抽检，检验样品由双方现场包装签字，送有资质的相关部门检测，检测相关费用由中选方承担。
7. 中选人必须产品齐全，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医院药品采购计划。
8. 中选人提供的药品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质量标准要求进行生产、销售。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遇政策性变化应从其规定。
9. 配合采购人管理需求实施中药配方颗粒“零库存”管理。
10. 中选人需根据采购方提出的相关要求及未来发展需要，配合提供场地、设备、人员等资源。
▲二、其他要求
1. 供需双方在药品购销过程中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和《处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诚信经营。
2. 中选人在保证药品质量以及符合国家、浙江省发布的相关中药配方颗粒通知文件前提下按约定的药品品种、剂型、规格、数量、价格、供货方式等供货，保证临床用药。后续新增品种供应价按照相同成交扣率参照宁波最高零售价执行。
3. 医院将根据签约承诺内容对签约方进行考核，违约将报医院监察室备案并告知供货商，两次违约将终止合同，可按规定选择替补供应商。
4. 经确认为药品质量原因或工作人员疏忽等人为因素造成医疗机构损失的，其损失（包括由此造成的其它损失）一律由供方承担。
 

